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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0月 16日向全

体董事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5年 10月 26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其中现场

会议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名，其中独立董事王争鸣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刘正军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经审议形

成如下决议： 

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5 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同意确定授予日为 2015 年 10月 27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249名激励对象 287.42万份限制性股票，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1.35%；预留的 31.58 万份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董事会另行确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董事申晓东先生、冯延林先生、刘佳女士、刘仁和先生属于《永清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在南京设立控

股子公司推动长三角地区业务布局的议案》 

为拓展市场，推动在长三角地区的业务布局，公司拟与深圳前海天兴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资产”）共同投资成立江苏永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江苏永晟”），江苏永晟拟定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52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652万元，占总股本的 51%，

天兴资产认缴出资人民币 2548 万元，占总股本的 49%。江苏永晟将充分利用股

东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推动在江苏省及长三角地区业务的发展。 

深圳前海天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注册地为深圳市；法人代表俞海勇；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供

应链方案设计、提供计算机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 

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湘银支行为公司提供 1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银支行拟向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2 年。本次银行授信实际发生的贷款额将由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银支行授信额

度内审批贷款及资产抵押事宜，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0月 27日 

 




